
紫金农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账单
2026/1/31

序号 期数 类型
产品募集规模

(元)
挂钩标的

期限
(天)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收益率（年化）
衍生产品公允
价值（元）

1 2025101 个人 111287000.00 10Y国债 189 2025/8/20 2026/2/25 1.3%或1.65%或1.85% -287.13 
2 2025104 个人 86062000.00 10Y国债 184 2025/8/27 2026/2/27 1.3%或1.65%或1.85% -232.79 
3 2025122 个人 105263000.00 10Y国债 182 2025/10/15 2026/4/15 1.3%或1.65%或1.85% -591.09 
4 2025116 个人 84699000.00 10Y国债 182 2025/9/24 2026/3/25 1.3%或1.65%或1.85% -320.71 
5 2025121 个人 34999000.00 10Y国债 121 2025/10/15 2026/2/13 1.1%或1.65%或1.85% -48.93 
6 2025107 个人 55937000.00 10Y国债 182 2025/9/3 2026/3/4 1.3%或1.65%或1.85% -176.35 
7 2025110 个人 84896000.00 10Y国债 181 2025/9/10 2026/3/10 1.3%或1.65%或1.85% -299.76 
8 2025113 个人 93108000.00 10Y国债 182 2025/9/17 2026/3/18 1.3%或1.65%或1.85% -412.63 
9 2025119 个人 38185000.00 10Y国债 182 2025/9/29 2026/3/30 1.3%或1.65%或1.85% -170.42 



风险提示：结构性存款不同于一般性存款，具有投资风险，客户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一、持仓风险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有投资风险，不保证存款利息,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客户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1.市场风险：本存款有投资风险，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保证存款利息，客户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本存款的利息为浮动利率。利息取决于挂钩标的的价格变化，受

市场多 

种要素的影响，利息不确定的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存款人应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如果在存款期内，市场利率上升，本存款的利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 
2.政策风险：本存款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利息降低。

3.流动性风险：结构性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不享有提前终止本存款的权利。

4.提前终止风险：本存款产品存续期内，如遇到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出现重大变更，要求本产品终止，本存款产品可能提前终止。

5.信息传递风险：本存款存续期内，存款人应根据本存款说明书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存款的相关信息。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结构性存款说明书“信息披露”的约
定，发布 

存款的信息公告。存款人应根据“信息披露”的约定及时登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查询。如果存款人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使得 

存款人无法及时了解存款信息，并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另外，存款人预留在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有效联系方式变更，应
及时通 

知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存款人未及时告知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变更或因存款人其他原因，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可能在需要联系存

款人时 

无法及时联系上，并可能会由此影响存款人的投资决策，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存款人自行承担。 
6.数据来源风险：在本存款收益率的计算中，需要使用到数据提供商提供的挂钩标的的价格水平。如果届时结构性存款说明书书中约定的数据无法提供，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

本着公 

平、公正、公允的原则，选择市场认可的合理的价格水平进行计算。 

7.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存款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存款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对于由 

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存款人自行承担，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风险控制措施 本行针对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风险特征，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持续有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结构性存款业务面临的各类风险，并将结构性存款业务

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本行将结构性存款纳入表内核算，按照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相关资产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计提资本和拨备。 

本行具备普通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结构性存款挂钩的衍生产品交易严格遵守《银行业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杠杆

率管理 

办法（修订）》、《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等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关于衍生产品交易的相关规定。 
本行销售结构性存款产品，执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204号）相关规定，充分揭示风险，实施专区销售和录音录像。

销售文本 

全面、客观反映结构性存款的重要特性和与产品有关的重要事实，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确保投资者了解结构性存款的产品性质和潜在风险，自主进行投资决策，并按约定在紫金农商银行官

网或者 
按照与投资者约定的方式向投资者披露产品销售文件、发行报告、产品账单、到期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临时性信息披露等内容及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